
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

 

（一）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忠

诚热爱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履职尽责，真抓实干，服务大局，开拓创

新，充分展现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良好形象，从事教育管理

工作 5 年以上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

并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推荐作为“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”： 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

持以德立身，信念坚定，品德高尚，堪称楷模； 

2.重视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

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，注重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守好一

段渠、种好责任田，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； 

3.教育教学管理理念先进，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和协调

能力，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的新思路、

新方法，在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、推进教育领域治

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等方面作出卓著贡献； 

4.工作作风优良，廉政勤政，办事公道，工作业绩突出，

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敢于负责，勇于担当，善于作为，在

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等方面先锋模范作用突出，在师生中有

较高威望； 

5.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，勤勉尽责，忠于职守，在

本单位建设、管理、服务、发展等方面成绩卓著。 

（二）重庆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忠



诚人民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服务大局，真抓实干，展现新时代教育工

作者的良好形象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5 年以上，遵纪守法，

无违法违纪记录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长期坚守教育管理工作一线，爱岗敬业，立足本职工

作无私奉献，刻苦钻研； 

2.工作能力强，业务水平高，所从事的工作质量和创新

效果好，所在单位和同事公认； 

3.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在教育

管理工作中业绩突出。 

（三）重庆市优秀教师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忠

诚人民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爱岗敬业，教书育人，充分展现新时代“四

有”好老师的良好形象，从事教育工作 5 年以上，遵纪守

法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

持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、以德育德，为人师表，

师德高尚； 

2.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，注重全程

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使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； 

3.长期从事教育教学一线工作，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

工作任务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（实训）室建设、

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表现优秀，成绩显著； 

4.尊重教育教学规律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全

面发展，敬重学问、关爱学生，在培养人才等方面表现优秀，



成绩显著； 

5.在教育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、成果转化等

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成果，且成果具有比较重要的科学价值或

取得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。 

（四）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忠

诚人民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服务大局，真抓实干，展现新时代教育工

作者的良好形象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5 年以上，遵纪守法，

无违法违纪记录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

坚持以德立身，信念坚定，品德高尚； 

2.重视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

贯穿教育全过程，注重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推动思政课

程向课程思政转变； 

3.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的新思路、

新方法，在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、推进教育领域治

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； 

4.工作作风优良，工作业绩显著，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

敢于负责，勇于担当，善于作为，在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等

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； 

5.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，勤勉尽责，忠于职守，在

学校建设、管理、服务、发展等方面成绩显著。 

已取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的人员，近 5 年作出新的突

出贡献的，可以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参评。 

（五）西南大学模范教师 



参照重庆市优秀教师评选条件 

（六）西南大学模范教育工作者 

参照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条件 

（七）西南大学先进集体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

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

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领导班子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

首位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，凝心聚力，廉洁奉公，规范管理，

锐意进取，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，不断增强办学实力，未

发生违法违纪等问题，并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申报“西南大学

先进集体”： 

1.重视大学生思想引领，积极推进“三全育人”，教风好、

学风正、教学科研质量高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

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成绩突出，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作

出重要贡献的教学科研单位。 

2.在党建工作、人才队伍建设、教学管理、科学研究、

社会服务、招生就业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工作中成绩

突出的相关职能部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